2025年首版次软件和工业软件（工业APP）项目申报指南

按照程序规范、操作简便、权责明确、公正透明的原则，特制定以下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一）首版次软件。通过自主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其功能或性能有较大突破，在该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势或者打破市场垄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尚未取得重大市场业绩，首次销售的同产品名称、同一版本号的软件产品。企业研制开发仅限于自用的软件产品或用户单位委托开发的软件产品，不属于“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软件产品应属于《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指导目录》范围（详见附件1）。

（二）工业软件（工业APP）。面向工业领域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经营管理等场景开发对外销售的软件产品，具备提高制造过程的管控水平，改善生产设备的效率和利用率，实现采集传输处理工业数据、监测生产过程、管理控制单元、保障生产安全等功能，用于提升企业的管理治理水平和运营效率。

二、申报条件

（一）首版次软件

1.申报单位成立满1年以上，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实际运营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2.已取得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发证日期须在2022年1月1日以后，申报单位须为著作权人第一作者，权利取得方式为原始取得；如果属于共有，则须提供共有权利人同意申请的证明。

3.申报产品须有相应的研发投入。

4.申报单位须提供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测试报告复印件，提供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必须与申报产品版本号相符，提供的销售合同显示的软件产品名称须一致。

5.取得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至申报时的实际销售总额累计达到50万元及以上。

6.同等条件下申报企业获得“双软认证”或纳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的优先。
7.国家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必须具有许可证明。

（二）工业软件（工业APP）

1.申报单位成立满1年以上，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实际运营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2.已取得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发证日期须在2022年1月1日以后，申报单位须为著作权人第一作者；权利取得方式为原始取得；如果属于共有，则须提供共有权利人同意申请的证明。

3.申报产品须有相应的研发投入。

4.申报单位须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测试报告复印件，提供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必须与申报产品版本号相符，提供的销售合同显示的软件产品名称须一致。
5.工业软件（工业APP）研发要有企业正式批复的软件研发计划书（包括软件功能、经费投入、研发时间及投入团队及人员情况）。

6.工业软件（工业APP）产品研发投入包括：相关研发人员人工费用、软件开发配套软硬件投资、招投标、软件测试、专利申请等费用。

7.取得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至申报时的实际销售总额累计达到100万元及以上。

8.同等条件下申报企业获得“双软认证”或纳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的优先。

9.国家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必须具有许可证明。
三、申报材料

首版次软件申报材料清单见附件3，工业软件（工业APP）申报材料清单见附件8。
四、限制性条件

申报企业须出具专项信用报告，用以证明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相关领域违法违规记录情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和项目，不得申报：

1.项目申报企业近三年发生过较大安全、环保和质量事故。

2.项目申报企业存在失信行为，或者失信记录未修复（以通过“信用中国”、“信用内蒙古”等网站查询为准）。

3.申报企业的同一项目已享受过国家级或自治区级同类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政策规定连续支持的除外，申报企业获得的认定达标类补助，不作为重复因素）。

4.申报企业在本政策中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5.不符合国家或自治区相关规定的。

五、申报程序

1.各盟市工信局负责组织本地区的首版次软件和工业软件（工业APP）项目推荐申报工作，申报企业须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当地工信部门，各盟市工信局要对推荐上报的首版次软件和工业软件（工业APP）产品及其申报资料的真实性等进行审核把关，并将项目推荐文件及项目申报材料报自治区工信厅。

2.自治区工信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评审。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谢仕秀 0471-6945796
附件 1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指导目录
	序号
	产品名称
	主要类型

	一、基础软件

	1
	操作系统
	通用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云操作系统、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等。

	2
	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键值存储数据库、列存储数据库、面向文档数据库、图形数据库、实时数据库、内存数据库等。

	3
	中间件
	包括基础中间件（含交易中间件、消息中间件、应用服务器（J2EE）、对象中间件等）、业务中间件（含系统集成中间件、信息集成中间件、企业服务总线、工作流中间件、门户中间件、安全中间件、商业智能中间件、内容管理中间件等）、领域中间件（含计算机语言集成中间件（CTI）、移动中间件、无线射频（RFID）中间件、数字电视中间件等）等。

	4
	办公软件
	含流式处理、版式处理、图形设计、办公套件、办公自动化软件等。

	5
	开发支撑软件
	虚拟测试软件和软件开发、编译、图形图像处理及企业研发、设计中的通用工具软件。

	6
	应用软件
	含管理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网络应用软件、多媒体软件、动漫游戏软件、科学和工程设计软件、智能分析软件、行业应用软件等

	7
	平台软件
	支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算法等新型信息系统平台的虚拟化、存储管理、数据处理等软件

	二、工业软件（工业APP）

	1
	工业操作系统
	指能够实时采集传输处理工业数据、监测生产过程、管理控制单元、保障生产安全的系统，主要包括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集散控制系统（DCS）、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安全仪表系统（SIS）、远程终端单元（RTU）、先进控制系统（APC）等。

	2
	研发设计类工 业软件
	用于提升企业在产品研发工作领域的能力和效率。包括3D虚拟仿真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CAPP）、产品数据管理（PD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建筑信息模型（BIM）、计算机辅助公差设计（CAT）、过程工艺模拟软件等。

	3
	生产控制类工 业软件
	用于提高制造过程的管控水平，改善生产设备的效率和利用率。包括工业操作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ES）、制造运行管理（MOM）、操作员培训仿真系统（0TS）、调度优化系统（ORION）等。

	4
	业务管理类工 业软件
	用于提升企业的管理治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包括企业资源计划（ERP）、供应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人力资源管理（HRM）、企业资产管理（EAM）、商业智能系统（BI）等。

	三、嵌入式软件

	通信设备、汽车电子、交通监控设备、 电子测量仪器、装备自动控制系统、生物医疗设备嵌入式系统、可穿戴智能装备嵌入式系统、 服务类机器人控制系统、 无人机控制与机载系统、 其它嵌入式软件。

	四、新兴技术软件（含平台软件）

	1
	人工智能
	人机交互、通用算法软件、基础算法库、工具链、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框架等人工智能软件。

	2
	大数据
	分布式计算、 数据分析挖掘、 可视化、 数据采集清洗、联邦学习、 隐私计算等大数据软件。

	3
	云计算
	大型公有云IaaS、PaaS、SaaS服务软件、 云管理软件、虚拟化软件、 云原生技术软件。

	4
	区块链
	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区块链服务平台。

	5
	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平台软件、 数字孪生软件。

	6
	物联网

（车联网）
	物联网（车联网）平台软件。

	五、信息安全软件

	信息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密码算法、数据安全、工控安全、安全测试、可信计算、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软件。

	六、信创软件

	基于国产信息技术路线开发，面向党政机关、金融、能源、制造、交通、建筑、广电等重点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软件。

	七、开源软件应用创新

	支持基于开源代码、运用开源工具、在开源平台的开源原生应用研发；各类软件产品、信息系统基于开源技术架构开发专门开源版本。


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书
（2025年度）

申报产品名称：                    
申报单位：                  (公章)
联系人及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填报说明

一、申报书内容应实事求是，表述明确，表格需填写完整。

二、申报书相关附件资料齐全。

三、申报书统一使用A4纸打印装订并盖章，同时提供电子文档。
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主营业务范围
	

	产品名称
	

	版本号
	

	研发方式
	( 自主开发    □ 产学研联合开发   □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

( 集成创新    □ 应用模式创新     □ 其他

	研发单位

及主要协作单位
	

	专利或

软件著作权
	名   称
	登记证号

	
	
	

	
	
	

	
	
	

	产品主要功能（突出创新性和先进性）

	产品技术指标（应用关键技术、运行软硬件环境等，突出创新性和先进性）

	应用对象和场景（突出创新性和先进性）

	首版次软件产品研发费用（万元）
	
	首版次软件产品销售价格（万元）
	

	研发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软件类型

（可多选）
	□ 操作系统       □ 数据库            □ 中间件  

□ 办公软件       □ 开发支撑软件      □ 工业操作系统 

□ 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        □ 生产控制类工业软件 

□ 业务管理类工业软件

□ 嵌入式软件     □ 人工智能          □ 大数据 

□ 云计算         □ 区块链            □ 工业互联网

□ 物联网（车联网）□ 信息安全软件      □ 信创软件

□ 开源软件应用创新          □ 其他 

	资金用途
	所获资金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在本栏填报。

	申报单位

承诺书
	我单位承诺，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无弄虚作假现象。如有不实，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申报首版次软件相关材料清单

（与申报表一并装订成册）

1．申报企业（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提供一证即可)；

2．申报软件产品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

3．申报软件产品的开发方案或功能介绍文本；

4．申报软件产品第三方测试报告复印件；

5．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制推广应用软件的研发投入及销售合同、发票和银行回单，其中包括合同编号、产品名称、客户名称、发票号、开票时间、金额等基本信息，研发或销售合同为外文的，须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6．申报企业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7．上一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上一年度12月社保缴纳情况；

8．申报主体承诺书（附件9，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专项信用报告；
9．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附件10）；
10．申报企业已有的用户应用报告、“双软认证”或纳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的证明等其他材料；

11．如相关材料为外文的，须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注：（1）合同指该软件产品销售合同；销售额是指合同明细表中申报软件产品部分合计金额。

申报的首版次软件产品须同时提供销售合同、银行收款回单、发票证明，并通过明细表能够确定该软件产品销售金额，否则不予认定。

（3）软件产品模块或嵌入式应用、二次开发须在产品介绍、软件测试中体现。
附件4
支持研发工业软件（工业APP）（工业APP）专题申请表

	填报日期：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盖章）
	所在区县开发区
	

	企业法人代表
	
	企业注册
登记类型
	
	企业注册资本
	

	企业资产总额

（上年度底）
	
	主营业务收入

（上年度）
	
	税金

（上年度）
	

	企业地址
	

	工业软件（工业APP）名称
	

	研发起止时间(X年X月-X年X月)
	
	项目联系人

及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编号及时间
	
	取得软件著作权后

至申请时期间

销售金额
	

	工业软件（工业APP）
功能介绍
	

	申报资金用途
	所获资金应当用于创新能力建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等高质量发展方面，不得用于其他方面，具体用途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在本栏填报。

	工业软件（工业APP）推广

应用情况
	

	项目社会效益
	


附件5
工业软件（工业APP）研发投入明细表

	
	单位：万元

	工业软件（工业APP）名称
	

	研发投入明细

	序号
	名称
	投入金额
	备注

	
	
	
	

	
	
	
	

	
	
	
	

	
	
	
	

	
	
	
	

	
	
	
	

	合计：
	
	


附件6
产品取得软件著作权后销售发票清单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发票日期
	发票金额

	合计：
	

	
	
	
	
	

	
	
	
	
	

	
	
	
	
	

	
	
	
	
	

	
	
	
	
	

	
	
	
	
	

	
	
	
	
	


附件7
支持研发工业软件（工业APP）专题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工业软件（工业APP）

名称
	项目取得软件

著作权时间
	工业软件（工业APP）

应用类型
	所在区县

（开发区）
	企业联系人及电话

	
	
	
	
	
	
	
	

	
	
	
	
	
	
	
	

	
	
	
	
	
	
	
	

	
	
	
	
	
	
	
	

	
	
	
	
	
	
	
	

	
	
	
	
	
	
	
	


附件8
申报工业软件（工业APP）相关材料清单
（与申报表一并装订成册）

1．申报企业（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提供一证即可)；专项信用报告；
2．申报软件产品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

3．申报软件产品的开发方案或功能介绍文本；

4．申报软件产品第三方测试报告复印件；
5．支持研发工业软件（工业APP）专题申请表（附件4）；

6．工业软件（工业APP）研发投入明细表（附件5）；

7．产品取得软件著作权后销售发票清单明细表（附件6）；

8．支持研发工业软件（工业APP）专题申报汇总表（附件7）；

9．申报单位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10．上一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上一年度12月社保缴纳情况；

11．申报企业已有的用户应用报告、“双软认证”或纳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的证明等其他材料；
12．申报主体承诺书（附件9，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13．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附件10）；
14．申报企业已有的用户应用报告、“双软认证”或纳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的证明等其他材料。

15．如相关材料为外文的，须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注：（1）合同指该软件产品销售合同；销售额是指合同明细表中申报软件产品部分合计金额。

（2）申报的软件产品须同时提供销售合同、银行收款回单、发票证明，并通过明细表能够确定该软件产品销售金额，否则不予认定。

附件9
申报主体承诺书

自治区工信厅：

1.补助资金使用应当设立专账，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2.本企业（单位）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安全、环保、质量事件。

3.本企业（单位）无失信行为，或失信记录已经修复。

4.本单位知悉并保证所提供的申报表内容和附件材料真实、合规、数据准确，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承诺书由申报单位提供，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并装订报送）

附件10
xx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主管部门
	

	盟市主管部门
	

	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
	

	
	其中：自治区补助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绩效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岀指标
	数量指标
	任务完成数量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情况
	

	
	效益指标
	过程管理指标
	项目建设及资金

使用进度达标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社会效益指标
	对行业发展或保障

民生促进作用
	

	
	
	
	对产业服务体系

促进作用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